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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0 年四川省民办高校优秀教师
评选工作的通知

省内各民办高校：

为落实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意见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及《四川省民办高校“教育教学内涵建设项目”

评审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激励民办高校广大教职工改革创新，开拓

进取，充分展现新时代“四有好老师”的良好形象，推动我省民办

高等学校教育事业发展，经四川省民办教育协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

会、研究中心研究，并报四川省民办教育协会同意，决定组织开展

2020 年四川省民办高校优秀教师评选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
1.全省各民办本科院校（含独立学院）、高等职业院校从事教

学工作的一线专职教师，且年龄在 60 周岁以下。

2.已获得其他同级优秀教师、教学名师荣誉的，不再参与此次

评选。

二、推荐名额

每校可推荐 2 名，2万人以上的可推荐 3名。



三、推荐条件

1.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热爱民办教育事业，具备良好的师德师

风。

2.模范履行教师职责，关爱学生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，高质量

完成教育教学、科研与社会服务工作，在教书育人、人才培养等方

面成绩突出。

3.具有创新精神，积极投身民办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，取得优

异成果。

4.具有相应教师资格证，在民办高校工作 3 年以上。

5.近5年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以上等次并获得过校级优秀教师。

四、评选程序

分本科组与高职组开展评选，具体程序为：

（一）学校推荐。各高校自行组织校内评选工作，按照分配名

额择优推荐，经学校官网公示（至少 3 天），无异议后提交报送。

（二）秘书组初审。评审委员会秘书组根据基本条件要求对报

送的团队资料进行初审，将符合条件的候选人资料，提交专家组评

选。

（三）专家组评选。在全省民办高校中遴选专家，组成专家组，

对符合基本条件的成果采取网评、现场评审方式评审，以无记名投

票方式表决。

（四）评审委员会评审。评审委员会对专家组评选结果集中评

审，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。

（五）公示。评审结果通过四川省民办教育协会网站进行公示。

（六）审批。经公示无异议，由四川省民办教育协会批准、发

文。

五、材料提交和相关要求

（一）以学校为单位统一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申报学校应按推荐名额，排序填写《四川省民办高校优秀教

师推荐汇总表》一式一份（附件 2）。



2.推荐候选人按照评审相关规定填写《四川省民办高校优秀教

师推荐表》一式一份（附件 1），双面打印，表内所有签名为个人手

签，印章均为红色，复印无效。

3.将推荐候选人在人才培养、教学改革、教学建设、科研与服

务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证明材料作为推荐表的附件。每个候选人的推

荐表与支撑材料合并装订成册，一式一份。

（二）评审费：

申报成果需缴纳 800 元/项的专家评审费。

账户名称：四川工商学院

汇款账号：022305000120010002759

开户行：成都农商银行成都西区支行

六、材料报送时间及联系方式

各高校于 2020 年 5 月 30 日前，将其申报材料纸质版和电子版

（≤30MB）交于四川省民办教育协会研究中心。

邮寄地址：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眉州大道岷东段九号四川工商

学院行政楼 907（四川省民办教育协会研究中心）。

联系人：林奎 熊斌

发送邮箱:MBJYYJZX@163.COM

联系方式：15680369996 13980643737

附件：

1.四川省民办高校优秀教师推荐表

2.四川省民办高校优秀教师推荐汇总表

四川省民办教育协会 四川省民办教育协会

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 研究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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